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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正
主
委
 
陳
碣
如 

副
主
委 
曹
恒
明 

/
樊
漢
雄
報
吿
史
 
執
行
委
員 
周
炯
球 
斯
伯
昌
 
林
國
志 

畧

蘇

。
繼
有
工
輝
代
一 

李
國
君 

贲
有
志
 
陳
錦
現 

睡
耀
雨
。
來
賀
周
志
 

曾
蜂
癡 
黄
榮
富
 
雷
華
耀 

剛
。
謝
德
臣
。
各
工
會 

林
野
如
篆
初
曾
玉
.庭
一
 

有
漁
船
彊
海
朝
。
中
華
一
盟
長
周
朝
鎬
副
 

汽
車
莫
林
。
酒
槽
區
新
一
秘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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恆
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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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熱
烈
演
觀
。
全

塲

熱

"
科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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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横
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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迭
起
。
財
政
黄
華
章
"
副一 
李
斌
 

會
後
舉
行
茶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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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員)
周
順
榮
 

晚
間
八
時
在
勞
厦
 
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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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子
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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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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譜
歓
叙
殮
。
分
三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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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科
員
劇
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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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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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種
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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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
 

翘
濟
位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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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来
周
照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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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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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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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士
委
 

王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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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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価
建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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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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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飼
捷
予
 

吳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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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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価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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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玉
生
 

王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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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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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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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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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
拱
學
 
箴
柒
義
 
邸
光
益
 

李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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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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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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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伯
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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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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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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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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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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髭
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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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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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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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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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十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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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香
港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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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山
船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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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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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
立
一
八
三
二
年
由
大
西
洋
至
太
平
洋
支
行
五
百
餘
間
 

你們的貴重物件 

實際安全否 

南
日
所
费
在
兩
仙
以
下
。
你
便
能
租
賃
豈
個
保
險
箱
。
以
保
・ 

你
的
重
要
攵
件
、
公
僚
、
首
飾
與
其
他
箕
重
物
件
，
以
免
受
火
 

燭
與
盜
窃
之
損
失
。

你
更
能
感
覺
自
慰
。
你
的
建
以
填
補
文
件
。
巳
收
爲
在
安
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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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。
睛
緊68

。
你
雌
然
購
有
保
險
爲
履
。
仍
有
専
物
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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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貝
毀
滅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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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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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
者
。

2 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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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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遜
總
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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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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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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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
。
筵
開
斂
十
桌
。
極
一
璿
:
盛
。 

監

督

胡

彩

总

陳

瑞

祥
 

天
會
並
通
過
呈
遞
蔣
總
統
致
詞
電
文
。
一 

科
上
 

吳
棟
材 

最
後
並
由
海
豊
正
字
劇
團
團
長
曾
廣
極
報
吿
 
總 
務 
劉
洪
浩 
制 
趙
仕
照

樓

;
候
铺
振
娈
 

關
矗
 

雷
紹
基
 

李
耀
樞
 

黃
啓
珉 

區
鏡
棠 
覩
志
如
 

鄰
洪
麟
 

鄭
其
海
 
鄭
新
福
 

二
欧
察
委
昌 

呂
禮•
庭
余
 
.喜 
昧
進
傑
 

宋
甘
康
 

呂
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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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
造
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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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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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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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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粵
語
)
。
據
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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織
黃
柒
画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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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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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真
 

歉

該
團
來
港
供
。
畧
受
某
方
囿
之
壓
力
。
致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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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

動
上
一
受
到
掣
肘
。
故 a
伐
應
約
演
出
。
表
示
一
宣
傅
 
崔
社
旋 

独
關
祝
漢
 

歉
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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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
。
昨
日
甜
慶
祝
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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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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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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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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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
最
近
的
都
華
斯
高
沙
支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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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日
租
貫
一
個
保
險
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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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華
斯
高
沙
銀
行
。
在
雲
高
用
埠
有
支
行
三
十
五
間
鉢
你
服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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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十共軍逃入港境 

邊防警察加以逮捕

林
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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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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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
替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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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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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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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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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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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偷
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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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
數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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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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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
亦
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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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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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千
五
百
元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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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
超
) 

三
個
睡
房
平
屋
△

一
街
夾
克
街
近
華
埠
全 

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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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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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元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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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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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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耳
員 

林
文
彬 

周
永
爆 

簡
建
業 
張

培

斌
f
，
.• 

外
交
主
任
 

王
權
柏 

副 

馬
英
奇 

科
員
 

雷
紹
箕
 
黄
奕
志
 
• 

張
其
 

劉
海
平 

組
織
主
任 

簡
國
安 

副 

曹
子
晋
 

科
員 

關
文
剛
 

關
伯
明 

林
伯
強
 
鄭
健
業
， 

宣
甬
注
住 

林
洪
公
 

副 

馬
藝
民 

叶
貝 

李
顯
単 

林 

鈿

劉
衍
芬
 

黃
敦
灼
 

訓
練
主
任 

周
玉
生
 

期 
劉
败
輝 

科
員
 
林
雨
亭
，鄭
炎
岁
， T 

馬
國
亮
 
周
慕
軾 

社
運
主

t± 
伍
澤
濂 

副 

徐
子
樂
一

滲
入
。
前
H
源
麗
 

0:
第
期
曹
境
之
沙
頭
 

角
"
竟
有
數
十
名
共
軍
。
身
穿
制
服
或
從
. 

。
青
體
高
聲
呼
喝
。
沿
中
英
街
衝
入
港
境
。 

在
军
界
站
崗
之
民
兵
。
因
見
逃
亡
者
衆
多
。

一
二
,第土倉職員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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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:
執
行
.委
員
、曾
傳
忠
 

温
用
震
梁
樹
邦
 

」 

梁
邦
聘
 

盧
萬
吹 

梁
掌
朝
. 

盧
瑞
球
 
黃
耀
財
 
敖
濃
輝
： 

候
補
執
委
 

丘 

榮 
丘
偉
賦
 
温
振
高

.
伍

實

、鄒
'
析 

主
任
委
員
曾
傳
忠
 

副
武
用
寛

會

1

一
庶 

務
 

伍M
法 

飞 

蘇
文
照

*
號
代
理
房
屋
汽
車
火
燭
像
他
各
項
燕
協

亦
不
敢
加
以
阻
止
。
任
由
被
等
越
界
進
入
港
 
董
事
部
 

周
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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癢
馬
心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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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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洒
瓊
石
 

黃
榮
闌
:
 

卡
社
歡
 

林
鐵
郞
 

」 

v̂

/̂̂
x̂
4̂

#̂)Hlt? 

v
/
t
J7t4/T7t4/f4,

境
。
而
港   

5
邊
防
普
察
。.
見
就
批
逃
亡
者
進
一 

入
篌
。
即
將
彼
等
拘
捕
。
解
花
警
署
扣
留
。- 

據
報
駭
批
逃
亡
共
車
屬
於
駐
防
中
斐
邊
 4
 

魔
賣
安
縣
某
連
部
者
。
彼
第
分
兩
路
逃
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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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掌
朝
 

副 
裁

亀
 

梁
樹
邦• 
副
黄
耀
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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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
瑞
球
.副 
鹿
萬
莊
、

秘 

書
 

財
 
政 

外

交

、
公

亍

登

「

六

弍

年

" 

雲埠洪門實業部職員

司

A
散
共
約
七
。
八
十
人
。
一
路
繞
幽
麻
青
一
 

沿
山
野
僻
舒
地
點
偷
入9
另
「
路
則
明
目
張
一 

胆 
-0-.
經
過
沙
頭
角
中
英
街
。
强
行
人
境
。
彼
一 

一
等
並
未
携
械
。
僅
隻
身
而
逃
"
多
數
已
改
穿
一 

便
服
。
亦
有
身
穿
殘
舊
車
服
者V 

- 

沿
沙
頭
角
中
英
街
進
入
港
境
个
一
批
。
一 

51

避
免
港
方
發
牛
誤
會
。
曾
高
聲
呼
叫
。
然
一 

後
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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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̂̂
w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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